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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湖北省地表水环境质量谈推行河长制管理的必要

性
*1

成瑾

（武大附中，湖北武汉 430072）

【摘 要】:湖北省坐拥“三江”、“五湖”、“六库”，有得天独厚的水资源。千湖之省是湖北省一张亮丽的名

片，优势在水，忧患也在水。从湖北省 2015 年地表水环境质量问题所面临的现状出发，探索河流湖泊综合治理的

有效途径，提出应用河长制管理，可为缓解生态建设之痛、化解控污治污之弱、破解管理体制之难提供科学依据和

实践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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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湖北省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

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，是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条件，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安全不可

或缺的保障。“千湖蓝水千湖月，江汉处处涌碧波”，湖北省坐拥“三江”、“五湖”、“六库”，具有得天独厚的水资源。

湖北省的优势在水，忧患也在水。2015 年上半年，湖北省水环境监测网的各级环境监测站对全省 59 条主要河流的 159 个监

测断面，16 个湖泊、12 座水库、8 个城市内湖进行了监测。结果显示，在主要河流的监测断面中，水质达到Ⅰ～Ⅲ类标准的断

面占 80.5%，水质达到Ⅳ类、Ⅴ类标准的断面占 13.8%，水质污染严重的断面占 5.7%；湖库主要的污染物质是总磷和五日生化需

氧量、化学需氧量。

2 湖北省水资源环境存在的问题

2.1 省内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

湖北省境内水网密布，湖泊众多，但其水量多实际上是过境客水量大，年平均入境水量为 6355 亿 m
3
，出境水量为 7310 亿

m
3
，缺水情况严重。根据《2014 年湖北省水资源公报》显示，湖北省水资源总量大约为 914.30 亿 m

3
，约占全国的 3.5%，人均水

资源的占有量为 1572m
3
，仅占全国人均水平的 73%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国际人均 1700m

3
，达到严重缺水警戒线。

2.2 省内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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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所周知，湖北省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极不不均匀，主要降雨量都集中在每年的 4 月至 9 月，这一时段降雨量约占全年的

70%～85%。因此，湖北省经常出现春夏防洪，秋冬抗旱。与此同时，水资源在年际之间的变化也较大，丰水年与枯水年之间水

资源量相差约 10 倍，个别地方高达 15 倍。降水量分布也十分不均，鄂西南、东南和鄂东等地年径流量约为 700～1400mm，而鄂

北岗地只有 200～300mm，有的地区甚至低到 150mm，鄂南与鄂北之间相差 7 倍之多，山区和平原之间相差 3 倍之多，供水矛盾

十分突出。

2.3 省内水资源利用率不高

从全省的水量消耗情况来看，农业灌溉水量占大头。由于湖北省农田灌溉方式以漫灌为主，而这种灌溉方式的饮水利用率

仅为 50%，也就是说每年有一半的水白白的浪费。另外，全省的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较低，据有关部门统计，武汉市为 50%左右，

其他城市仅为 20%～40%。

2.4 水生态损害现象频出

水生态破坏主要表现在侵占河道、围垦湖泊、超标排污、非法采砂等现象时有发生，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影响河湖的防洪、

供水、航运、生态等功能的正常发挥，从而引发水生态系统结构变化和功能变化。据全国第一次水土保持专项普查结果显示，

湖北省水土流失面积 3.69 万 km
2
，占国土总面积的 19.8%，年均土壤侵蚀量 1.25 亿 t，折算成耕地大约 3.13 万 hm

2
，已经严重

地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

2.5 水环境污染问题严重

根据有关职能部门的调查，全省湖泊和城中湖富营养化加剧；长江、汉江在湖北境内沿岸没有得到有效控制，形成了多条

污染带；汉江的大部分支流受到了污染，唐白河、蛮河、小清河等主要支流水质超过Ⅴ类标准，造成农田灌溉缺水。

水库水质也不容乐观，湖北省主要水库的水体质量难以满足功能区划要求。2003 年监测结果表明，湖北省有 6 座水库的水

质不达标准。

2.6 管理制度不健全

为统筹水资源管理和统一调配，切实维护水环境治理方法。湖北省先后出台了《湖北省汉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》（1999）、

《湖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>办法》（2000）、《湖北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》（2006）和《湖北省湖泊保

护条例》（2012）等地方性法规。这些法规虽说给出了水质管理的基本方向和定位，但是具体操作有难度，细节不完善。

3 推行河长制管理的必要性

3.1 推行河长制，是落实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理念的有力保障

江河湖泊具有重要的资源功能、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，是地球生态系统和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要维护江河湖泊不受

污染，首要前提是引起公众对节水、护水、爱水的强烈责任感，要有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水生态保护意识，要有水环

境污染严重妨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危机意识。建立河长制，通过公告河长名单，设立河湖管理保护信息发布平台，将每一

条河流每一个湖泊责任到人，疏通多种渠道来引导公众的参与和监督，提高全民对江河湖泊保护的责任和参与意识，才能营造

好的社会环境，达到关爱河湖，珍惜河湖，保护河湖的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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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推行河长制，为河湖管理责任制提供制度支持

河流湖泊管理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权责不明确，区域界限模糊，出现水体污染违法行为，没有具体的举报对象；一旦出现

问题，又面临执法机构不严明，不能进行空间调配执法资源，在落实惩罚措施和违法追究方面不能一追到底；在河湖的日常监

督管理方面，面临着无责任主体，没有牵头人（机构）等尴尬处境。按照《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》要求，根据河湖所属

区域、规模的不同，因地制宜、因河施策，设立省、市、县、乡四级河长，由各省（区、市）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担

任总河长。要求河长对自己所负责区域具有明晰的管理责任，建立健全河湖管理制度，全面落实河湖执法责任主体、依法实施

河湖保护监管，从源头上严厉打击涉河湖违法行为，切实围护良好的河湖管理秩序。对河长的工作实行定目标，定细则，定制

度，实行严格的考核问责制度，并纳入地方政府的综合年度考核之中。实行一票否决。对工作不力者，未能完成目标任务者实

行降职使用，真正把河湖水质管理提到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中。

3.3 推行河长制，是落实水资源管理制度改革的有力推手

制度可以规范行为，规范管理，实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。建立河长管理机制，可以以河长为中心，掌握河湖管理中的第一

手资料，对于河流综合规划、防洪调度、水资源配置和水量调度对于河湖的影响范围、程度等有一线体会，能够根据新形势下

的河湖治理因地制宜的建立信息共享制度、工作督查制度、河湖日常管理维护办法等，为统筹跨区域的河湖治理提供宝贵的参

考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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